	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「期貨商營業處所及設備條件勘察」收費表

	北部地區
	新竹（含）以北、含宜蘭
	一律新台幣貳仟元整

	中部地區
	嘉義（含）以北
	

	南部地區
	屏東（含）以北
	

	東部地區
	花蓮、台東
	

	備註：一、本收費標準係經本會第二屆第十七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。
2、 本收費標準，自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一日起實施。



